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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附录附录附录 I I I－－－－ N  

北区北区北区北区  

书面申述摘要书面申述摘要书面申述摘要书面申述摘要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编号编号编号编号  

区议会选区区议会选区区议会选区区议会选区  接获的接获的接获的接获的  

申述数目申述数目申述数目申述数目  

申述内容申述内容申述内容申述内容  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  

1 N01 – 

联和墟  

 

N02 – 

粉岭市  

 

N16 – 

皇后山  

1 此项申述建议把绿悠轩

由 N16 转 编 入 N01 或

N02，因为：  

(a) N01 内的绿悠轩、帝

庭轩及御庭轩属同类

型住宅楼宇；  

 

(b)  这些楼宇 的住户有

紧密的社 区及地理

联系，因 为他们共

用 社 区 设 施 如 街

市、图书 馆、体育

中心及交 通网络；

以及  

 

(c) N16 的区议员在过

去几年忽 略了绿悠

轩住户的利益。  

不接纳不接纳不接纳不接纳此项申述，因为尽管

绿 悠 轩 与 N01或 N02互 有联

系 ， 但 可 供 调 整 的 空 间 不

大，因为N01或N02经调整后

的人口数字会超逾法例许可

的上限：  

 

N01：25,328人(+46.62%) 

N02：25,583人(+48.09%) 

 

选管会曾探求其他方案，以

纳入此项申述的意见，但所

有方案均会超逾法例许可的

限制。  

 

可行方案之一是把绿悠轩及

其 邻 近 街 段 包 括 龙 跃 头 由

N16转编入N15，这样便能符

合法例许可的限制。不过，

这个方案或未能满足绿悠轩

住户的愿望，因为他们明确

要求把绿悠轩编入N01或N02

而非N15。  

 

选管会认为目前的建议最为

可行，因为 N01、N02及 N16

的人口均会在法例许可的偏

离幅度之内，并无必要影响

N02及N16现有不须改动的分

界。  

 

2 N01 – 

联和墟  

 

N16 – 

皇后山  

1 此项申述建议把绿悠轩

由 N16转 编 入 N01， 因

为：  

(a) 绿悠轩在 社区完整

性 及 文 化 方 面 与

N01 互相联系，与

属 于 乡 郊 地 区 的

N16 很不同；以及  

就 申 述 (a)项 ， 请 参 阅 项 目

1。  

 

至于申述 (b)项，今次划界，

选管会必须以专责小组提供

的人口数字为依据，而在预

测所有选区的人口时必须使

用同一套基于同一准则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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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编号编号编号编号  

区议会选区区议会选区区议会选区区议会选区  接获的接获的接获的接获的  

申述数目申述数目申述数目申述数目  

申述内容申述内容申述内容申述内容  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  

(b) 把绿悠轩编入 N16

会影响 N16 的人口

规定，因为 N16 内

有许多丁 屋在近年

建成。  

 

一截数日期的人口数据。  

3 N01 – 

联和墟  

 

N15 – 

天平东  

 

N16 – 

皇后山  

2 两项申述均建议把绿悠

轩 由 N16转 编 入 N01，

理由见项目 2，并建议

把美景新邨、芬园政府

警察已婚宿舍、灵山、

灵山村及皇府山由 N01

转编入 N15，从而令各

相关选区的人口平均分

布。  

 

不接纳不接纳不接纳不接纳此项申述，因为 N01

经调整后的人口数字 (23,068

人 )会超逾法例许可的上限

(+33.53%)( 请 亦 参 阅 项 目

1)。  

4 N02 – 

粉岭市  

 

N16 – 

皇后山  

2 两项申述建议把绿悠轩

由 N16转 编 入 N02， 因

为：  

(a) 绿 悠 轩 是 个 新 型 屋

苑，生活习惯及社区

文化上与 N16 的偏

远乡村不同；以及  

 

(b)  N16 的区议员在过

去几年忽 略了绿悠

轩住户的利益。  

不接纳不接纳不接纳不接纳此项申述，因为：  

(i) N02 经调整后的人口数字

(25,583 人 )会超逾法例许

可的上限 (+48.09%)。 (请

参阅项目 1)；以及  

 

(ii)  并 无 必 要 影 响 N02 及

N16 现有不须改动的分

界，因为 N02 及 N16 的

人口数字在法例许可的

限制之内。  

 

5 N07 – 

嘉福  

1 此项申述建议 N07改称

为 “盛福 ”，因为嘉盛苑

的人口较嘉福邨为多。  

接纳接纳接纳接纳此项申述，因为：  

(i) 嘉盛苑及嘉福邨是 N07

内人口最多的地方；  

 

(ii)  嘉盛苑的人口较嘉福邨

为多；以及  

 

(iii)  较能反映该选区的独特

性。  

 

6 N08 – 

上水乡郊  

 

N09 – 

御太  

 

 

1 此项申述支持把彩蒲苑

编入 N10，并提出两项

建议：  

建议 (a) 

(i) 把 N08 的东北部范

围转编入 N13，以

支持的意见备悉。  

 

不接纳不接纳不接纳不接纳两项建议，因为：  

(i) N08 经调整后的人口数

字会超逾法例许可的上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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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编号编号编号编号  

区议会选区区议会选区区议会选区区议会选区  接获的接获的接获的接获的  

申述数目申述数目申述数目申述数目  

申述内容申述内容申述内容申述内容  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  

N10 – 

彩园  

 

N13 – 

凤翠  

及把清河邨由 N09

编回 N08；以及  

 

(ii)  把 太 平 邨 、 旭 埔

苑、威尼 斯花园、

警 察 宿 舍 、 御 皇

庭、安贫 小姊妹会

圣若瑟安 老院及吴

屋村合成一个选区  

 

建议 (b) 

(i) 与 建 议 (a)(i) 项 相

同；以及  

 

(ii)  把 太 平 邨 、 旭 蒲

苑、威尼 斯花园、

警 察 宿 舍 、 海 裕

苑、华慧 园及万豪

居合成一个选区  

 

以解决 N08人口过多的

问题。  

 

 建议 (a) 

N08：23,072人(+33.56%) 

 建议 (b) 

N08：24,961人(+44.49%) 

 

(ii) 无必要影响 N13 现有不

须 改 动 的 分 界 ， 因 为

N13 的人口数字在法例

许可的限制之内；以及  

 

(iii)  把 N08 的乡郊区域或乡

村与 N13 合并，或会影

响前者的社区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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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区北区北区北区  

二零零六年八月十六日公开谘询大会上接获的口头申述二零零六年八月十六日公开谘询大会上接获的口头申述二零零六年八月十六日公开谘询大会上接获的口头申述二零零六年八月十六日公开谘询大会上接获的口头申述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编号编号编号编号  

区议会选区区议会选区区议会选区区议会选区  接获的接获的接获的接获的  

申述数目申述数目申述数目申述数目  

申述内容申述内容申述内容申述内容  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  

7 N02 – 

粉岭市  

 

N16 – 

皇后山  

 

1 与项目 4相同。  请参阅项目 1。  

 


